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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目的 

資訊科技與管理系 (以下簡稱本系) 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使之提早體驗職

場以縮短學用落差，並建立正確工作態度，增進職場適應力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要

點。 

第二條 實習規劃 

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與實習時數: 

(一) 關於業界實習課程，除依本系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

實習機構實習。實習課程名稱、實習時數及學分數如下： 

 

課程名稱 學分數/實習時數 實習期間 選/必修 

業界實習 3 學分/連續 6 週(240 小時)為原則

(合格者取得 3 學分) 

暑假實施 必修 

實務實習 6 學分/連續 12 週(480 小時)為原則

(合格者取得 6 學分) 

學期實施 選修 

業界實習 10 學分/連續 18 週(720 小時)以上為

原則(合格者取得 10 學分) 

學期實施 選修 

 

(二) 海外實習課程 

比照暑期、學期實習辦理，但欲申請之學生須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資訊

科技與管理系學生海外實習甄選要點」提出申請。 

二、實習單位 

(一) 系派實習單位 

1、本系教師遴選優良之校外企業（實習機構）並填具校外實習合作單位基本資料表(附

件十二)及實習機構評估表(附件十一)，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提供本系學生實習名

額，並與校外實習機構協議簽訂「學生實習合約書」(如附件一)；校內單位的實

習，則採用簽呈會簽相關實習單位，以明確規範雙方權利與義務。 

2、參加實習之學生須填寫「實習機構意願調查表」（如附件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

使用之授權同意書」（如附件十三），由本系分配至適合實習機構，實習機構志願調查



表選填確認繳交後不得任意更改。 

3、 分發遴選原則： 

(1) 有修習學程或參加競賽獲獎者優先分發 

(2) 依學生繳交資料(如企業實習工作所需之相關證照、學業成績等)進行遴選 

(二) 自洽實習單位： 

1、自洽實習單位工作環境須符合法令規定，應選擇有政府登記核准立案之公民營企業機

構，需符合與本系訓練本質相關之企業單位。 

2、自洽實習地點者需填寫「企業實習地點自洽申請書」(如附件十)及繳交營利事業登記

證影本，並由本系安排專業老師拜訪主管並填具實習機構評估表(如附件十一)。最後

交由系務會議開會核定，通過者始得進行實習。 

三、家長同意書：實習分配完畢，實習學生應填具「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學生企業

實習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三），保證督促實習學生遵守實習相關規定及注意自我人身安

全，以順利完成實習工作。 

第三條 實習學生職責 

一、實習前義務： 

1、參與實習之學生必須全程參與本系舉辦之「實習說明會」，始得修習實習課程。 

2、實習機構若已派定，而學生有特殊原因不能前往，應在實習日開始前一個月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及填寫「學生業界實習中止及轉介實習申請書（附件十五）」向實習主課教師

提出申請中止或轉介實習機構，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得以中止或轉介。 

3、依據實習機構的需求，必要時學生得簽署保密條款，對於因工作機會接觸之任何隱私，

有永久保密之義務，如有任何洩漏，自負民刑事責任，畢業後亦同。 

4、實習單位如要求簽訂任何契約，除有明顯不公平之情事外，學生不得拒絕。 

5、學生須依照實習機構要求辦理報到手續並繳交必要之文件，如照片、B 肝疫苗施打證

明、體檢等。 

6、實習機構若需收取實習費用，經本系統整後由校方負擔此費用，學生無需自行繳交。 

7、實習機構已派定之學生，需填寫「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學生實習計畫表（附件十六）」。 

二、實習中義務： 

1、實習期間，除學生保險費由本系支付外，一切費用(含膳、食、交通、旅、雜、勞保)，

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學生自行負擔。 

2、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人事規則，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 

3、實習期間依實習單位規定穿著服裝，且要符合學校服儀相關規定，保持服裝儀容整潔，

頭髮不得過長及染髮、指甲不得留長或塗染、且不得戴耳環、不得穿戴配件首飾及奇

裝異服，以維護校譽。 

4、實習期間，實習學生遵守實習機構所安排之工作及作息等各項規定，並接受指導，不

得任意轉換實習機構/實習單位或任意停止實習。惟特殊個案情事需經本系協議同意後，

始得個案處理。 

5、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損害實習機構及本校校譽之行為，或其他不適任之情事等，

經規勸仍未見改善者。經本系與實習機構協商同意後，得即時終止實習，實習學生若

有異議，得依學校相關申訴辦法辦理。 

6、實習期間如須請假，需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學生實



習請假規則」(如附件四)，完成校內及實習機構之請假流程，並依「慈濟學校財團法人

慈濟科技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學生實習課程重（補）修辦法」（附件十四）補足時數，

如請假手續未依流程完成者，視同曠實習，若企業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7、實習期間因故無法繼續實習，需先與實習主課教師商討，及徵得同意後填寫「學生業

界實習中止及轉介實習申請書（附件十五）」，並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得以中止或轉介。 

8、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每周需填寫「學生校外實習工作日誌（附件十七）」。 

三、實習後義務： 

1、學生於實習結束後，應填具實習課程及實習機構之滿意度調查問卷(格式如附件五)，以

作為日後系上選擇實習機構之參考。 

2、暑期實習課程之「企業實習報告」(格式如附件六)，應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學期

或學年實習課程，則於系上規定時間內，依規定方式交至實習主課老師收齊批閱。 

3、學生需在實習座談會上進行「實習課程及實習機構之滿意度調查問卷」、「企業實習報

告」之學習心得分享，資料遲交或缺交者視同缺席。 

第四條 系上所有專任教師，得輪流擔任實習主課教師。並安排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內教師數名為實

習訪視教師，至各實習機構訪視學生學習情況，以協助實習期間內與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輔

導學生。 

一、實習主課教師之職務如下： 

1、負責課程設計及協調各實習機構所提供實習名額。 

2、負責調查學生實習意願及進行分發。 

3、負責召開實習行前座談會，加強學生職業道德、禮儀訓練及相關之意見交換。 

4、統整實習成績、報告及舉行實習座談會。 

5、協調各實習機構之實習訪視老師，於實習期間進行訪視及輔導學生。 

二、實習訪視教師之職務如下： 

實習訪視教師於實習期間，必須前往國內實習單位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並填寫「實習機構

訪視紀錄表」（如附件七）。 

第五條 實習成績考核： 

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及本系實習主課教師共同評定，其中實習機構評定分數占總分之 50

％，本系實習主課教師依實習報告及訪視記錄表評定分數占總分之 50％，合計為 100 

分，實習成績六十分（含以上）者達實習及格標準；如未達六十分者為不及格，本系實

習主課教師應詳述不及格之理由。 

一、實習機構填寫「企業實習成績評量表」（如附件八）、及填寫企業滿意度問卷調查（如附

件九），並於兩週內將上述資料寄回本系。 

二、實習學生於實習完畢後參與本系舉辦之實習座談會，分享實習工作經驗，並供本系教學

興革之參考。 

第六條  身心障礙學生受限於認知或行動時，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得以在校內資訊相關單位實

習。 

第七條 實習作業流程： 



 
第八條 實習糾紛爭議處理機制： 

公告實習機會 

系上教師拜訪企業並填寫

評估表 
(附件十一) 

實習分發與媒合作業，並公告分

發結果 

填寫實習機構志願調查表(附件二)及資料授權同

意書(附件十三) 

進行國內實習訪視，並填寫

訪視表(附件七) 

繳交相關企業實習報告資料(附件八)、滿意度調查問

卷(附件九)及依規定參與實習座談分享會 

學生填寫家長同意書

(附件三) 

與企業簽訂實習合約書(附件

一)並辦理保險 

舉行實習行前會 

結束 

通過系務會議 
通過系務會議 

開始 

學生自洽實習單位並提出

申請書 
(附件十) 

系上教師遴選優良企業並填

寫評估表 
(附件十一) 

系派實習單位 自洽實習單位 



 

第九條 實施：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